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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高职院校提前招生简章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公办性质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经教育部、省教育

厅批准，于 2010 年起实施高职院校提前招生，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规定，特制

订 2019年提前招生简章。 

一、指导思想和招生原则 

1.指导思想：发挥国家示范院校的办学优势，推进高考招生改革，推行综合素质评

价，依法实施高职院校提前招生，选拔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特殊才

能的高中毕业生。实现学生、学校和社会多赢。 

2.招生原则：坚持多元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坚持科学选才、体现特色的原则；

坚持自主、自律的原则；坚持学校负责、省教育考试院监督的原则；坚持公开程序、公

平竞争、公正选拔的原则。 

二、招生对象与条件  

1.江苏省内已办理 2019 年普通高考报名的高中教育阶段毕业生。其中，报考文科

类和理科类专业的考生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成绩均须达到合格（或 C级及以上等

级）；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七门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成绩中不合格科目不超过三

门。 

    2.符合高考报名条件的退役士兵(学业水平测试科目成绩不作要求)。 

注意：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不符合要求的考生，可于高职院校提前招生报名

开始前，到户籍所在县（市、区）招办办理相关必测科目考试补报名手续，并按要求参

加考试。 

三、考核与录取办法 

1.文理、艺术类考生的考核办法 

①文理类考生考核办法：采取“语文、数学、外语省文化联测分＋加分+面试分

（需申请）”的方式进行综合考核。 

②艺术类考生考核办法：采取“语文、数学、外语省文化联测分＋省艺术美术类统

考分+加分+面试分（需申请）” 的方式进行综合考核。 

*加分：符合省加分政策的由省教育考试院直接提供加分。 

*面试分：有面试资格的考生参加面试后获得的面试赋分。 

*面试申请：有以下任一类别的普通文理、艺术类考生可申请面试（也可不申

请），获得的面试赋分计入总成绩（不同类别赋分值可叠加，面试总赋分≤20分）。 

综合优秀类：县区级及以上的三好学生、优秀团干、优秀学生干部证书；学业水平

必测科目等级 4B（或 1A3C）及以上。 



 2 

科技特长类：高中阶段获得的县区级及以上的学科、科技、创新、发明等大赛（含

团体）大赛证书；高中阶段获得的初级及以上的职业技能或发明专利证书。 

体育特长类：高中阶段获得的县区级及以上的体育类大赛或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 

艺术特长类：高中阶段获得的县区级及以上的文艺、艺术大赛或社会艺术水平考级

八级及以上证书。 

2. 文理、艺术类考生的录取办法 

①录取专业时，按同类考生，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录取。 

②考生同分情况下，首先文科类按语数外、理科类按数语外（艺术类按省统考成

绩）排序，其次，按学业水平测试科目成绩折算，若仍同分则按我校最终同分考生调整

方案排序后录取。 

3.退役士兵考生的考核与录取办法 

符合高考报名条件的退役士兵，须填写“江苏省 2019年高职院校提前招生退役士

兵考生资格审核表”(下文简称“审核表”)，经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我校

审核后报省教育考试院，并由省教育考试院会同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共同审核、公示等

程序后，只需要参加我校组织的面试，面试成绩合格(大于等于 60分）则录取在第一专

业。 

退役士兵照顾政策： 

*免面试费； 

*报销学校至户籍地往返路费（公路或铁路二等票）； 

*提供面试当天食宿； 

*录取的退役士兵在校期间学费由财政、民政部门拨付。 

4.其他说明:   

①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科目省文化联测，依据高中课程标准进行，由教育考试院

命题、考试和阅卷，满分 300分；退役士兵面试总分 100分。 

②面试主要考核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③加分：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 5分；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被大军区以上单位

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 10分；烈士子女 10分；少数民族 3分；归侨、归侨子女、华

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 10 分。符合加分条件的考生，无需向我校提交申请，直接由考

试院核定公示后加分，其他情况不予加分。 

④准考证领取：语文、数学、外语文化联测准考证：关注省教育考试院或我校招生

网站通知，自行打印准考证；面试准考证(退役士兵、有面试资格的考生)在面试时凭本

人身份证和相关证书原件（学测等级的无需提供）至我校当天领取。 

注意：预录取考生名单上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审核通过后被录取的考生如要参加高

考，需向当地招办提交书面申请，批准才能参加，但不得再参加任何方式的录取。 

四、入学奖励与专业要求 

1. 入学奖励：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取得 4A的考生奖励 10000元，取得 3A1B的考生

奖励 6000元，取得 2A2B 的考生奖励 3000元，取得 1A3B的考生奖励 1000 元。录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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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学年，荣获县（区）级及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称号者，一

次性奖励 2000～5000元。 

录取到中韩合作专业的奖励：凡提前招生批次第一专业志愿报考该专业，超最低录

取分数(省联测裸分)20分的，奖励 2000 元。赴韩学习前，韩语达 3 级及以上的，奖

励 2000 元。 凡赴韩国明知专门大学学习的优秀生，全免 35000 元学费。 

2. 空乘乘务专业建议：五官端正、身材匀称、身体裸露部位无明显疤痕; 无口

吃，无传染性疾病及精神病史，肝功能正常。身高:男生 170~185cm,女生 160~175cm;视

力:男生双眼裸视 C字表 0.7以上，女生双眼矫正视力 0.5以上。 

3. 其它专业要求：考生的身体健康必须符合教育部、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若隐瞒病情病史，学

校将按照本校学籍管理规定中有关退学与休学的规定执行。 

五、日程安排 

2 月 22-24日 网上报名:所有考生（含退役士兵）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http://www.jseea.cn）或学校招生网站（http://zjczs.ccit.js.cn ）进行高职院

校提前招生报名，同时网上缴纳考试费用。 

2 月 15日-3 月 20 日 面试申请：普通文理、艺术类面试申请的考生和退役士兵登

录我校招生网站（http://zjczs.ccit.js.cn）点击 “普通文理、艺术类考生面试申

请” “退役士兵面试申请”填报信息。 

3 月 16-17日 全省学业水平必测科目测试 

3 月 18日 全省语文、数学、外语文化测试: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安排，考生集中在

所属省辖市参加测试。 

3 月 31日前 普通文理、艺术类考生和退役士兵面试信息公示。 

4 月 10日前 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语文、数学、外语文化测试成绩。 

4 月 13日 符合面试资格的普通文理、艺术类考生和退役士兵面试： 地点：常州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常州科教城鸣新中路 22号）。考生须持:①本人身份证原件② 相关

证书（获普通文理、艺术类面试资格考生提供所有证书原件，学测符合无需提供。退役

士兵提供退役证和审核表）原件。   

4 月 25日前 招生信息公布:学校招生网站公布各类、各专业录取分数线 ；确定预

录取名单，并在我校招生网上公示。 

4 月 28号 9：00--12：00 调剂志愿填报:未被录取且达到规定成绩要求的考生可填

报调剂志愿，可填报 1所院校志愿和 6个专业志愿。 

4 月 29日 录取信息公布:学校公布调剂预录取名单并报考试院审批。考试院审批

通过后，学校发放录取通知书。 

六、监督机制及违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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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求所有参加招生考核、录取的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招生政策、规定，严格遵守招生考

试纪律，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创造一个让社会、考生放心的选拔环境，确保我校提前

招生工作阳光操作。 

2.提前招生工作的全过程由学校监察部门参与、实施全过程监督，并主动接受省教育考

试院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3.考生个人应本着诚信原则向学校提出面试申请，如有隐瞒或伪造、涂改有关材料及其

它欺诈手段的，将按照有关规定取消录取资格；已被录取或取得学籍者，学校将取消其入学

资格或学籍并将其退回家庭户籍所在地。 

4.广大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我校招生信息网对我校提前招生工作进行监督。 

5.其它违规行为的处理遵照教育部有关规定执行。 

七、联系方式 

地址：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处（行政楼 111、115） 

乘车路线：火车站乘 B11路、2路、武进客运中心站乘 B1、B16路均可达。 

邮编：213164       邮箱：zsc@ccit.js.cn 

咨询电话：4008280836 、（0519）86338038、86338338        

  传真：（0519）86338038    联系人：傅老师   李老师 

申诉电话：（0519）86338055    联系人：庞老师 

八、本招生简章由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负责解释。  


